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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易字第 228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4 月 2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228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錦峯

選任辯護人　陳志忠律師

　　　　　　葉恕宏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 年度

易字第451 號，中華民國102 年9 月9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 年度偵字第102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毀壞門扇竊盜，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99年2 月13日晚間10

    時許起至同年月19日下午4 時許止間某日時，前往臺北市○

    ○區○○路000000000路○0 段000 號公寓大樓前

    ，以不詳方式，進入該公寓住宅樓梯間而無故侵入他人住宅

    （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後，先以不詳方法，毀壞鑲在甲

    ○○所承租，位於同號6 樓房屋之2 道鐵門上之門鎖而毀壞

    門扇後，進入該屋內，乘現場無人在場之際，著手搜尋財物

    ，並將所搜刮竊取之財物以塑膠袋裝成2 袋得手，然未將該

    裝有竊得財物之塑膠袋2 袋搬離現場，反將之放置於該屋內

    近大門處即離去。嗣甲○○於99年2 月19日下午4 時許返回

    上開工作室，發現上情，乃報警處理。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

    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 條至第206 條之

    1 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

    人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08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法院或檢

    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08 第1 項之規定，囑託鑑定機關所出

    具之鑑定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第1 項之鑑定報告

    ，為傳聞法則之例外，而囑託包括檢察官直接囑託及概括指

    定而由警察機關逕送鑑定之情形。經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匯出時間：113/04/28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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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7 月30日以北市警鑑字第00000000000 號函檢送鑑驗

    書（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C39，見原審易字451 號卷第

    60至62頁），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受原審囑託就上訴人即被

    告乙○○唾液棉棒1 枝及遺留案發現場之茶類飲料寶特瓶1

    瓶進行DNA 型別鑑定所為之鑑定報告，依刑事訴訟法第206

    、208 條之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符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

    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

    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

    與文書證據等證據），公訴人、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等對本

    院提示之卷證，均表示對於證據能力沒有意見而不予爭執，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

    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三、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且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自

    然之關聯性，均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乙○○矢口否認有何毀壞門扇竊盜犯行，

    辯稱：其女友於99年2 月3 日剖腹生產，並住院7 日，其均

    在醫院及家中照顧女友並陪伴小孩，不可能外出犯案，且遺

    留案發現場之寶特瓶與警方所採集跡證送驗DNA-STR 型別之

    寶特瓶並不相同，難以警方鑑驗結果證明其涉犯本案犯行云

    云。

二、查被害人甲○○所承租、位於臺北○○○區○○路○ 段○○○

    號6 樓之工作室，於99年2 月13日晚間10時許起至同年月19

    日下午4 時許止間某日時，遭人以不詳方法，毀壞鑲在該房

    屋2 道門上門鎖而毀壞門扇後進入行竊，並遭人搜刮竊取財

    物後，將竊得之財物以塑膠袋裝成2 袋後，放置於上開工作

    室內靠近大門處之事實，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及偵查

    中證述屬實，證人甲○○證稱：我在汀州路2 段131 號6 樓

    的租屋處，是我租來當作工作室，平常並沒有住在那邊，99

    年2 月19日下午4 時許，我返回該處要進去工作時，發覺用

    鑰匙打不開門，就找鎖匠來開鎖，隨即發現第1 道門的門鎖

    遭破壞，第2 道門的門鎖已經被撬下來了，開門後進入工作

    室便發現室內很凌亂，被翻動的亂七八糟的，我沒有動，就

    馬上報警，因為竊嫌把東西打包成2 包放在門口，但是不知

    道什麼原因沒有帶走，所以我沒有財物損失等語明確（見偵

    查卷第2 、47、48頁），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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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甲○○住宅竊盜案刑案現場勘查報告（內附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1 份、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正第二分局偵辦甲○○住宅竊盜案現場圖1 紙及刑案現

    場照片18幀）1 份在卷可稽（見偵查卷第7 、8 頁、第9 頁

    背面至第14頁），堪認屬實。

三、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員警到場勘察後，於上述

    包裝財物之塑膠袋內，查獲已遭開封飲用之茶類飲料寶特瓶

    1 瓶，認與犯罪有關，乃將該茶類飲料寶特瓶1 瓶（編號：

    000000000C38）送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鑑驗DN

    A 類跡證乙節，業據證人甲○○證稱：我報警後，警方鑑識

    人員就到客廳及房間採證，小偷已經將偷到的東西以塑膠袋

    打包成兩袋放在門口內，警方在其中1 袋內的飲料瓶帶回去

    採證，我覺得那該罐飲料可能是我的，因為我冰箱裡面也有

    類似的飲料，因為我常喝茶，都有類似的茶飲料，這瓶飲料

    本來是放在冰箱，還沒開過，後來發現時已被喝了一部分，

    所以懷疑是小偷喝的等語（見偵查卷第2 、48頁），並有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甲○○住宅竊盜案刑案現場勘

    查報告（內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查

    報告1 份、勘察採證同意書1 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

    二分局偵辦甲○○住宅竊盜案現場圖1 紙及刑案現場照片18

    幀）1 份在卷可稽（見偵查卷第7 至14頁），足見扣案之茶

    類飲料寶特瓶1 瓶確係源自被害人工作室之冰箱內，並遭竊

    嫌置於用以包裝竊得財物之塑膠袋內無訛。

四、經原審囑託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採集上開茶類飲

    料寶特瓶1 瓶跡證實施DNA 型別鑑定，並以人類DNA 定量檢

    測法、人類DNA-STR 型別檢測法進行鑑驗，其鑑驗結果為：

    扣案之茶類飲料寶特瓶1 瓶檢出1 位男性之DNA-STR 型別，

    經比對結果發現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99年2 月

    23日第1 次送檢「甲○○住宅遭竊案」編號01飲料瓶DNA-ST

    R 型別相符；扣案之茶類飲料寶特瓶DNA-STR 型別經比對與

    涉嫌人乙○○DNA-STR 型別相符，該型別在臺灣地區中國人

    基因分布期望頻率預估為1.44�（10的負12次方）等語，有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02 年7 月30日以北市警鑑字第00000000

    000 號函檢送鑑驗書（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C39見原審

    易字451 號卷第60至62頁）、勘察採證同意書、101 年7 月

    13日北市警中正二分刑字第0000000000號刑事案件證物採驗

    紀錄表各1 份在卷可稽（見原審易字第198 號卷第44、45頁

    ），足證被告確曾至被害人上開工作室內飲用前開寶特瓶所

    盛裝之茶類飲料後，再將該茶類飲料寶特瓶與被害人遭竊之

    財物共同放置於上開塑膠袋內之情。而該茶類飲料寶特瓶原

    係置於被害人工作室冰箱內，已如前述，被告未經被害人同

    意，竟能進入被害人工作室內取用，並於飲用後將該茶類飲

    料寶特瓶與被害人遭人竊取之財物共同裝放至塑膠袋內，並

    置於被害人工作室內大門處，堪認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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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毀壞被害人工作室大門門鎖而進入該屋內行竊之人應係被告

    無訛。

五、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㈠被告一再辯稱：遺留現場之寶特瓶與經採集跡證送請鑑驗DN

    A 型別之寶特瓶不同，DNA 型別鑑驗結果不能證明其犯罪云

    云。惟查，刑案現場照片所示之寶特瓶外觀係呈深色底，瓶

    身左側印有「阿里山烏龍茶」等淺色繁體中文文字，右下角

    呈淺色狀，瓶身未見茶壺圖樣；而鑑驗書照片略可見寶特瓶

    外觀係呈深色底，瓶身中間偏左印有「茶裏王」、「阿里山

    烏龍茶」等淺色繁體中文文字，右下角呈淺色狀，瓶身皆未

    見茶壺圖樣；上開2 張照片拍攝寶特瓶之角度明顯不同，皆

    未呈現瓶後外觀，本院自難據此認定上開2 張照片所拍攝者

    係不同之寶特瓶，乃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調取

    送鑑定之寶特瓶，於103 年4 月10日審理時當庭勘驗，勘驗

    結果認：送鑑定之寶特瓶經核確與本院卷第73頁上方照片之

    刑案現場照片中扣案之寶特瓶相同無訛（見本院卷第106 頁

    反面），並有照片2 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 、112 頁

    ），已足證明經警於本案案發現場扣案之寶特瓶與送鑑定之

    寶特瓶確屬同一，況經本院詢問被告及其辯護人就此勘驗結

    果有何意見，被告及其辯護人亦未能具體指出送鑑定之寶特

    瓶與經警於案發現場扣案之寶特瓶有何相異、不同之處，僅

    泛以：飲料特賣時，包裝會有所不同云云置辯，足見被告及

    其辯護人此部分辯解，顯與事實不相符合，堪難採信。

  ㈡被告另辯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與法務部調查局以DN

    A-STR 型別檢測法所為我國地區中國人基因型分布機率並不

    完全相同，鑑定誤差之存在不容忽視云云。按DNA （去氧核

    醣核酸），係存在於所有生物細胞之染色體上的雙螺旋狀遺

    傳因子，此遺傳因子之表現在任一生物個體均不完全相同，

    但基本上仍延續某部分遺傳特性。DNA 是體內細胞之原子物

    質，每個原子有23對染色體，而男性精子細胞與女性卵子細

    胞各有23個染色體。當精子與卵子結合的時候，各從生父、

    生母處獲得一半之染色體。除同卵雙生之雙胞胎外，每人的

    DNA 幾乎獨一無二，因之DNA 鑑定於現今已廣用於刑案及親

    子鑑定，為目前最準確之鑑定方法，此為刑事鑑識及審理實

    務上所週知之論理。又基因位於DNA 雙螺旋分子上，由鹼基

    （A 、T 、C 、G ）特殊排序形成，決定生物遺傳特徵基本

    單位，而人與人間之DNA 序列有極高比例相同，但每隔1,00

    0 個鹼基可能出現DNA 變異，此種變異最常以短縱列重複序

    列（STR ，Short Tandem Repeat ）方式呈現，故實務上常

    針對DNA-STR 型別實施檢測，將檢體之細胞核DNA 進行分析

    ，取得15組STR 數值與性別染色體，再以統計推論所得之特

    定人口中DNA 型別重複出現頻率為基礎（去氧核醣核酸採樣

    條例第3 條第4 款參照），計算15組STR 均相同之機率，如

    該機率數值甚微，代表該特定人口中幾無可能出現另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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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STR 型別之人。本案遺留遭竊現場之寶特瓶經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採集跡證進行DNA 型別鑑定（實驗室

    案件標號：000000000C38號），並以人類DNA 定量檢測法、

    人類DNA-STR 型別檢測法進行鑑驗，其鑑驗結果與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存之被告DNA-STR 型別

    相符，而該鑑識中心引用中華民國鑑識學會2006年年會論文

    集發表之3,794 人次「臺灣地區漢人STR 與Y-STR 基因頻率

    數據分析」計算該型別在臺灣地區中國人基因分布期望頻率

    預估為1.07�10負20次方乙節，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

    1 份在卷可按（見偵查卷第5 、6 頁），而原審將此DNA-ST

    R 型別分別囑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分

    別提供其基因分布期望頻率預估值，其等均以中華民國鑑識

    學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發表之3,794 人次「臺灣地區漢人ST

    R 與Y-STR 基因頻率數據分析」為統計基礎，計算該型別在

    臺灣地區中國人基因分布期望頻率各為7.0513�（10的負21

    次方）、7.05�（10的負21次方）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10

    2 年6 月18日調科肆字第00000000000 號函、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102 年6 月25日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函各1 份

    在卷足憑（見原審易字第451 號卷第47、49頁），可見上開

    3 機關估算之基因分布期望頻率之數值間或有差異，惟所估

    算機率均甚微小，該DNA-STR 型別在臺灣地區另1 人出現之

    機率極低，足徵被告確曾至遭竊現場飲用上開寶特瓶所盛裝

    之飲料，是被告前開辯解，並不足採。

  ㈢被告復辯稱：案發時間均在醫院及家中照顧女友並陪伴小孩

    ，並未外出犯本案云云。惟查，經警於案發現場查扣之茶類

    飲料寶特瓶上送鑑驗後發現其上之DNA-STR 型別經比對與被

    告之DNA-STR 型別相符之情，已如前述，則由被告進入被害

    人工作室內飲用該茶類飲料寶特瓶，並與被害人遭人竊取之

    財物共同裝放至塑膠袋內，再放置於被害人工作室內，堪認

    被告確實於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時間，毀壞被害人工作室大門

    門鎖而侵入屋內行竊，是其僅空言抗辯，並未提出證據以實

    其說，顯屬事後卸責之詞，自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確實有為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毀壞門扇竊盜之

    犯行，其所辯上情均係飾卸之詞，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之堪以認定。

參、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21 條業於100

    年1 月2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8日施行，而修正前刑法

    第321 條第1 項規定：「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

    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毀越門扇、牆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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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攜帶兇器而犯之者。�結夥三

    人以上而犯之者。�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修正後則規定：「犯竊盜

    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

    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

    安全設備而犯之者。�攜帶兇器而犯之者。�結夥三人以上

    而犯之者。�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在

    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

    、航空機內而犯之者。」，修正後之法定刑增訂「得併科新

    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亦即依修正後之規定，得併科罰金

    ，對行為人較為不利；又修正後第1 款刪除「於夜間」之要

    件，是不論何時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而竊盜者，均

    成立該款之加重竊盜罪；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

    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

    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項之規定。

二、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1 款所規定之「夜間」

    ，為日出前日沒後；同條項第2 款所指之「其他安全設備」

    ，乃門扇牆垣以外，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而言，

    如門鎖、窗戶等（最高法院45年臺上字第1443號、55年臺上

    字第547 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毀壞構成門扇之一部之電

    動鎖及喇叭鎖，係毀壞門扇之行為，毀壞附加於門上之掛鎖

    ，則屬毀壞安全設備（最高法院83年度臺上字第3856號判決

    參照）。復按毀越門扇而入室行竊，其越入行為即屬侵入住

    宅，已結合於所犯加重竊盜之罪質中，無更行構成侵入住宅

    罪之理（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1887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

    案被告所毀壞之2 道門鎖皆構成門扇之一部，是被告破壞鑲

    在門上之門鎖，以啟門侵入被害人工作室竊取財物之行為，

    自屬毀壞門扇竊盜無訛，亦堪認定。按竊盜罪既遂與未遂之

    區別，應以所竊之物已否移入自己權力支配之下為標準。若

    已將他人財物移歸自己所持，即應成立竊盜既遂罪。至其後

    將已竊得之物遺棄逃逸，仍無妨於該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7

    年上字第509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查竊取行為是否既遂，

    應以其已否移入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為區別之標準，而非以是

    否已搬運上車或已否移出室外為斷。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

    人已將行竊之衣櫥等物，綑紮妥當，果係如此，當係已將竊

    得之財物移入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能否謂仍屬未遂，殊非無

    疑（最高法院76年度臺上字第3530號判決參照）。查本案被

    告已進入被害人工作室內搜尋財物，著手竊取，並將竊得之

    財物均以塑膠袋包裝妥當，且尚飲用被害人原置於冰箱內之

    前揭茶類飲料，顯已將所竊財物移於自己實力支配下甚明，

    自難因其嗣後未將贓物搬離現場，而謂為竊盜未遂，是核被

    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2 款之毀壞門扇

    竊盜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毀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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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遂罪，容有誤會。

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應以侵入住宅竊盜論之。惟觀之被害

    人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及現案現場勘察報告所載，被害人於

    99年2 月19日下午4 時許返回該工作室時，已發現工作室內

    物品被翻動，旋即報警處理，足認99年2 月19日下午4 時許

    並非被告犯罪時間，被告為前開犯罪時間應係於被害人於春

    節前即99年2 月13日晚上10時許離開工作室後起至於同年月

    19日下午4 時許其返回該工作室時發現工作室內物品被翻動

    間某日時，此外，並無證據足認被告就前開毀壞門扇竊盜係

    於夜間所為，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被告係於日間為

    該竊盜行為，自難以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1 款加重

    竊盜要件相繩，附此敘明。

四、公訴意旨另認被告攜帶型式不詳而客觀上具危險性且足供兇

    器使用之金屬工具行竊云云。查本案被害人於前開警詢、偵

    查中之證述及系爭門鎖遭破壞之刑案現場照片，僅可認定該

    等門鎖有遭破壞之情狀，尚難判斷係遭何工具破壞，且未扣

    得任何器具，自難認被告使用之工具確為公訴人所指客觀上

    具危險性且足供兇器使用之金屬工具，則公訴意旨認被告攜

    帶型式不詳而客觀上具危險性且足供兇器使用之金屬工具侵

    入住宅行竊，即有未洽。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依法論科，固非無見。惟查，本

    件被告如事實欄一所示之行為，核屬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

    2 款之毀越門扇竊盜罪，原審認係同法第321 條第2 項、第

    1 項第2 款之毀越門扇竊盜未遂罪，容有未恰。被告雖執前

    開情詞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顯屬無據，業據本院論駁如

    前。然檢察官以：本件被告「將所搜刮竊取之財物以塑膠袋

    裝成二袋並放置於工作室內近大門處」等犯罪事實，既為原

    審所認定，該些財物業已移入被告實力支配，即應成立竊盜

    既遂罪，原審未察，論以被告係涉竊盜未遂罪行，非無違誤

    等語，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則屬有理由，自應由

    本院就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另為適法之諭知。

伍、科刑：

    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得，竟為本件竊盜犯行，

    惡性非輕，犯後一再飾詞否認犯行，毫無悔意，難認態度良

    好，惟其未將竊得之財物搬離現場，造成之損害非鉅，兼衡

    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智識程度及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改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99年2 月19

    日前數日內不詳時間，侵入位於臺北市○○區○○路000

    0000000路○0 段000 號7 樓不詳住戶居住處所內搜

    刮竊取財物，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1

    款、第2 款、第2 項之毀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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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語。

  ㈡然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

    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

    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及30年上字

    第816 號分別著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㈢經查，證人甲○○於偵查中固結證稱：99年2 月汀州路2 段

    131 號6 樓有遭竊過，那戶是樓中樓，是1 棟7 層樓的公寓

    ，6 樓及7 樓是樓中樓，屋主隔成2 層，分別出租給別人，

    該棟7 層樓大樓只有1 個出口，6 樓及7 樓也有分別出入口

    ，1 層有2 戶，1 樓是店面，樓梯進去就是2 樓到7 樓。該

    建物還有樓上遭破壞，就是我房東做6 樓及7 樓隔間的門也

    遭破壞，我沒有上去看，但是聽說上面更亂等語（見偵查卷

    第47、48頁）。惟依證人甲○○前開證述可知，其並未親自

    前往該棟公寓7 樓查看屋內情況，公訴人又未證明被告所遺

    留在證人甲○○工作室內之2 袋塑膠袋內有何前開7 樓住戶

    之財物，是本院尚難僅依證人甲○○前開證述即遽認被告亦

    有前往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7 樓行竊。從而，依

    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前開公訴人所指侵入

    位在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7 樓不詳住戶居住處所

    內搜刮竊取財物之行為。此外，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

    定被告有竊取上開物品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本應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惟公訴人起訴認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之部分

    為實質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

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2 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嘉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

                                      法  官  陳春秋

                                      法  官  林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瑞君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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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

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鑑或隱匿其內而犯

    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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